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１ ９００９４５

股票简称：海南航空 海航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３０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

，

７８１

，

５０７

，

２１４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

●

本次上市后剩余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量为

３３５

，

６００

股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１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４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９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２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没有追加对价安排。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原名新华航空控股有限公司）特别承诺：

在获得流通权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所持股份不在交易所挂牌转让。现该项承诺履

行良好，除此之外公司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股改实施后至今是否发生过除分配、转增以外的股本结构变化：否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是否发生变化：是

公司原股东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向海航实业控股有限公司协议

转让其所持受限流通股

１４３

，

８０８

，

１５０

股。 该项股权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

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手续。

在股改实施时，公司控股股东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为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或同

意参加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并支付对价的

５

家原非流通股股东国泰君安证券有限

公司、海南峻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口汇罗信息咨询公司、海南钜邦科技有限公

司和海南君山轻纺有限公司代为支付股改对价，合计

１０９

，

７０２

股。

国泰君安证券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１

日向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偿还股

改代垫股份

８０

，

２４６

股。 该项股权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手续。

海南钜邦科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１

日向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偿还股

改代垫股份

４

，

４５８

股。 该项股权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手续。

海口汇罗信息咨询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１

日以现金偿还方式向大新华航空

有限公司偿还股改代垫股份

１１

，

１４５

股。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是否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 否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

录》等有关规定，对公司相关股东申请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事宜进行了

核查，并出具了核查报告，要点如下：

１

、全体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为；

２

、全体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各项承诺，不存在尚

未完全履行承诺前出售股份的情形；

３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规

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相关规定，本次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因此，本保荐机构认为，全体限售股份持有人所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具备上

市流通资格。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

，

７８１

，

５０７

，

２１４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量
（

单位
：

股
）

剩余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数量

１

大新华航空
有限公司 １

，

７０３

，

１０８

，

０４３ ４８．２４％ １

，

７０３

，

１０８

，

０４３ ０

２

海口美兰国
际机场有限
责任公司

７８

，

３９９

，

１７１ ２．２２％ ７８

，

３９９

，

１７１ ０

合计
１

，

７８１

，

５０７

，

２１４ ５０．４６％ １

，

７８１

，

５０７

，

２１４ ０

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本次上市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１

，

７０３

，

１０８

，

０４３

股，

比股改说明书所载

１

，

７０３

，

１３３

，

０４１

股减少

２４

，

９９８

股，差异原因如下：

（

１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在股改实施时代垫股份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在股改实施时为

５

家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代为支付股

改对价，合计

１０９

，

７０２

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代为支付对价股份数量
（

股
）

１

国泰君安证券有限公司
８０

，

２４６

２

海南峻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

，

１４５

３

海口汇罗信息咨询公司
１１

，

１４５

４

海南钜邦科技有限公司
４

，

４５８

５

海南君山轻纺有限公司
２

，

７０８

合计
１０９

，

７０２

代为支付上述股改对价后，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流通股

１

，

７０３

，

０２３

，

３３９

股，比股改说明书所载持股数减少

１０９

，

７０２

股。

（

２

）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在股改实施后偿还代垫股份

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国泰君安证券有限公司、海南钜邦科技有限公司和海口

汇罗信息咨询公司在股改实施后向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偿还了代垫股份

８４

，

７０４

股，具体情况如下：

国泰君安证券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１

日向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偿还股

改代垫股份

８０

，

２４６

股。 该项股权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手续。

海南钜邦科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１

日向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偿还股

改代垫股份

４

，

４５８

股。 该项股权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手续。

海口汇罗信息咨询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１

日以现金偿还方式向大新华航空

有限公司偿还股改代垫股份

１１

，

１４５

股。

上述代垫股份归还后，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增加

为

１

，

７０３

，

１０８

，

０４３

股，比股改说明书所载

１

，

７０３

，

１３３

，

０４１

股减少

２４

，

９９８

股。

５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三次安排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１

、

国家持有股份
０ ０ ０

２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

，

７８１

，

８４２

，

８１４ １

，

７８１

，

５０７

，

２１４ ３３５６０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

，

７８１

，

８４２

，

８１４ １

，

７８１

，

５０７

，

２１４ ３３５６００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Ａ

股
１

，

５６３

，

６８６

，

７８６ １

，

７８１

，

５０７

，

２１４ ３

，

３４５

，

１９４

，

０００

Ｂ

股
１８４

，

７２３

，

２０１ ０ １８４

，

７２３

，

２０１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
计 １

，

７４８

，

４０９

，

９８７ １

，

７８１

，

５０７

，

２１４ ３

，

５２９

，

９１７

，

２０１

股份总额
３

，

５３０

，

２５２

，

８０１ ０ ３

，

５３０

，

２５２

，

８０１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投资者记名证券持有数量查询证明；

３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４

、其他文件。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４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４５

股票简称：长江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９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收

到公司股东—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高科”）《公司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委托公司将其予以公告。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 武汉高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９９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

）。 武汉高科在披露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

９５７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９８％

。

详情见《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公告。

特此公告。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０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长江通信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４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东湖高新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

股权变动性质：减持

签署日期：二

ＯＯ

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报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

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持股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

披露义务人（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以及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控制的武汉长江

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变动情况；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

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武汉长江通信产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

或者说明。

五、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赵家

新郑重声明：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 意

长江通信
／

上市公司 指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高科 指 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减持情况 指 武汉高科减持长江通信流通股

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
长江通信总股本

５％

）。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

本权益变动报
告书 指 《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洪山区关东科技工业园

注册资本：壹拾伍亿元整

成立时间：二

００

一年一月十五日

法定代表人：赵家新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代码：

４２０１００１１７０８１６

经营范围：对高新技术产业、城市基础设施、环保、生态农业、商贸、旅游等领域的

投资；物业管理。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长期居
住地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在其他公司任职情况

赵家新 董事长 中国 武汉 否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发展总
公司董事长

范蕴玉 董事
、

总经理中国 武汉 否 武汉东湖高科医疗器械园有限
公司董事长

冯列毅 董事
、

纪委书
记 中国 武汉 否

武汉高科表面处理工业园有限
公司董事长

、

武汉东湖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

、

武汉南华高速
船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志勇 董事
、

副总经
理 中国 武汉 否 武汉长城创新科技园有限公司

董事长

曾磊光 副总经理 中国 武汉 否
武汉光谷广场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

、

武汉龟山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董事长

刘守根 副总经理 中国 武汉 否 武汉光谷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
长

查黎 副总经理 中国 武汉 否 无
张敏 副总经理 中国 武汉 否 武汉光谷高清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
范晓玲 总会计师 中国 武汉 否 无
齐民 董事 中国 武汉 否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
高盨平 董事 中国 武汉 否 无
芦胜 董事 中国 武汉 否 无
陈华奋 董事 中国 武汉 否 无
黎红 职工董事 中国 武汉 否 武汉东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总

经理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

外股份情况

除长江通信以外， 武汉高科下属全资子公司

－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

还持有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６４％

的股权。

第二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目的是为了获

得投资收益。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月有可能继续减持长江通信股权。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本次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长江通信股份

４９

，

４７０

，

０００

股。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累计

减持所持长江通信股份

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占长江通信股份总额的

５％

。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买卖股份情况

在本报告书披露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

累计出售长江通信股份

２

，

６６０

，

０００

股，占长江通信股份总额的

１．３４３％

。

二、交易价格区间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长江通信股票价格

区间为

１０． ０５

元至

１３．２０

元。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下列备查文件经确认的复印件可在信息披露义务人办公室查阅（地址：湖北省武

汉市东湖高新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

１９

楼）。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资料；

２

、本报告书文本。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二００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附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东
工业园文华路

２

号
股票简称 长江通信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４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武汉高科国有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武汉洪山区关东科技园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是否有一致行
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４９

，

４７０

，

０００

股
，

持股比例
：

２４．９８５％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
，

变动比例
：

－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二级市场减持
２

，

６６０

，

０００

股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
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12

2009

年
9

月
24

日星期四

证券代码：600307�������股票简称：酒钢宏兴 编号：2009--022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09

年

9

月

23

日，本公司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甘肃酒钢

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向酒泉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批复》（证监许可

[2009]983

号），核准本公司向酒泉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相关资产。该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本公司将根据上述核准

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关联交易的相关

事宜。

同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豁免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要约收购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2009]

984

号），核准豁免酒泉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因以资产认购本公司本次发行股

份而需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年 9 月 24 日

证券简称：华鲁恒升 证券代码：600426���编号：临 2009-21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山东省国资委对本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华鲁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9

年

9

月

23

日收

到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 《关于山东华鲁恒升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增发

A

股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鲁国资

收益函

[2009]40

号），同意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4

亿股

A

股。

特此公告。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年 9�月 23 日

证券代码：000917��������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09-34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创投项目创业板发行（首发）获准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创业板发行审核委员会

2009

年第

7

次会议审核，公

司投资参股的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首发）获通过。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达晨

财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1,959,514

股，占发行前总股本的

2.97%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创业板发行审核委员会

2009

年第

12

次会议审核，公

司投资参股的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发）获通过。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

达晨财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3,000,000

股，占发行前总股本的

3.00%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创业板发行审核委员会

2009

年第

12

次会议审核，公

司投资参股的上海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获通过。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达晨

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2,850,000

股，占发行前总股本的

4.209%

；公司

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2,309,860

股， 占发行

前总股本的

3.411%

。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9 月 23 日

证券代码：000917��������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09-35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董事会于

2009

年

9

月

21

日收到

董事会秘书周竟东先生的辞呈，周竟东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辞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职

务。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周竟东先生的辞职请求，并对其在任职期间做出的卓有成效的

专业工作和良好的敬业精神表示衷心感谢！

为保证本公司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进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规定，本

公司董事会指定本公司副总经理廖朝晖女士暂时代行董秘职责，直至本公司重新聘任

新的董事会秘书。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9 月 23 日

证券代码：002051���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2009－035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本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24

日发布了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

公告，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机集团

"

）正在筹划与上市公司相关

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09

年

7

月

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同意筹划重组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总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国

机集团的整体工作安排，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筹划重组国机集团下属企业中国工程

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

"

中农机

"

），具体方式待与国机集团进一步协商

确定。

2009

年

7

月

23

日，本公司与国机集团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并于

同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09

年

7

月

24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

巨潮资讯网

"

上的《中工国

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2009

年

8

月

24

日，本公司发布了《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目前，中农机的改制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预计

于

2009

年

11

月前完成改制后公司的工商登记手续。

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的审计、评估以及盈利预测的前期工作已完成，

最终工作的进度有赖于中农机改制工作的进展。 相关的审计、评估以及盈利预测工

作预计于

2009

年

12

月前完成。

二、特别提示

（一）在公司发出召开关于此次重组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前，董事会每隔

30

日

将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最新进展情况予以公告。

（二）风险提示：

1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批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存在无法获得本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可能； 本次国机集团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事宜尚需国务院国

资委批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以及豁免国机集团全面要约收购义务需取得证监会

的核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能否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以及最终取得相关主管

部门批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2

、中农机改制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为改制后的中农机

100%

股权。 目前，中农机经济性

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注入上市公司之前，中农机需进行剥离改制，依据相关法规，

中农机改制需履行资产剥离、财产清查、审计评估等工作，目前，中农机改制工作正

在进行中，但最终能否成功实现改制仍存在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9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0789�������证券简称：江西水泥 公告编号：2009-49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09

年

9

月

18

日，公司子公司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方万

年青

"

）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金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其子公司江

西瑞金万年青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瑞金万年青

"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瑞金支行申请的

14,500

万元（大写：壹亿肆仟伍佰万元整）的授信提供保证担保。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并

经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和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瑞金万年青基本情况

1．

瑞金万年青成立于

2005

年，注册号：

360781110000092

，注册地：江西省瑞金市

云石山乡，注册资本：

48,520

万元整，法定代表人：江尚文，经营范围：水泥熟料及

32.5

系列、

42.5

系列、

52.5

系列等水泥产品的制造与销售。

2．

瑞金万年青最近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956,469,170.93

元、 负债总额

615,189,

720.53

元、净资产

341,279,450.40

元、营业收入

445,199,868.72

元、利润总额

28,562,

480.07

元、净利润

21,273,204.76

元。

3．

瑞金万年青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金支行

合同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2009

年瑞中银信保字

53

号）

主要条款：

第一条 主合同

债权人与债务人江西瑞金万年青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签署的编号为

2009

年

瑞中银信额字

49

号的《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及

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

第二条 主债权及其发生期间

除依法另行确定或约定发生期间外， 在下列期间内， 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

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

自本合同第一条所指《授信额度协议》生效之日至该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所规定

的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届满之日。

第三条 被担保最高债权额

1

、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

币种：人民币。

（大写）壹亿肆仟伍佰万元整。

（小写）

￥145,000,000.00

元。

2

、在本合同第二条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

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

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

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第四条 保证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第五条 保证责任的发生

如果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任何正常还款日或提前还款日未按约定向债权人进

行清偿，债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前款所指的正常还款日为主合同中所约定的本金偿还日、 利息支付日或债务人

依据该等合同约定应向债权人支付任何款项的日期。 前款所指的提前还款日为债务

人提出的经债权人同意的提前还款日以及债权人依据合同等约定向债务人要求提前

收回本息及

/

或其他任何款项日期。

主债务在本合同之外同时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保证的， 不影响债权人本合同项

下的任何权利及其行使，保证人不得以此抗辩债权人。

第六条 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本合同第二条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

年。

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

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合同其他条款还有保证债务诉讼时效、本合同与主合同的关系、声明与承诺等。

四、董事会意见

因子公司瑞金万年青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的需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及第三十九次临时会会议审议，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及其子公司

2009

年

总的担保额度，本次担保在授权额度范围内。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为止，公司累计实际为控股子公司（含子公司为母公司、子公司为其子

公司）担保总额是

154,152.0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1.16%

，不存在

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

、《最高额保证合同》

(

编号：

2009

年瑞中银信保字

53

号

)

及其主合同；

2

、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

3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4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275

证券简称：

*ST

昌鱼 公告编号

:

临

2009-041

号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出售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的重大重组进展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9

年

5

月

4

日就公司控

股股东收购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重大重组事项，

发布了停牌公告（具体内容详见

2009

年

5

月

5

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的《湖北武

昌鱼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连续停牌公告》）。

2009

年

5

月

5

日，公司第四届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向北京华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持有的北京中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4%

的股权的议案》。

2009

年

5

月

8

日， 公司第四届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公司向华普集团转让公司持有的北京中地

94%

的股权的议案》，审议通过了《湖

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

2009

年

5

月

11

日，公司公告重组预案，股票恢复交易。

2009

年

6

月

4

日，公司第四届第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股权转让补充

协议书》，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及相关事宜。

2009

年

6

月

23

日，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及相关事宜。

目前，公司已向有关部门报送了重组材料。

特此公告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0 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275

证券简称：

*ST

昌鱼 公告编号：临

2009-042

号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于

2009

年

9

月

21

日、

9

月

22

日、

9

月

23

日， 连续三个交

易日股票价格触及跌停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向公司管理层询问，本公司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股份等《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涉及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另询问公司第一大

股东北京华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大股东不存在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 目前除已披露的收购公司持有的北京中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4%

的股权

外，不存在其他重大资产重组、资产注入、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同时承诺至少两

周内不筹划同一事项。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到目前为止并在可预见的两周之内，本公司没有任何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

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其他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信息

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披露的信息以上述报刊、网站为准。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年 9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00361�������证券简称：华联综超 公告编号：2009－027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09

年

9

月

2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09]971

号），核准本公

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70,000

万元的公司债券。

本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该批复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公司债

券发行的有关事宜。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9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0993��证券简称：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2009 临 -32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订重大战略意向申请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
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公司因涉及签订重大战略合作意向，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

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09

年

9

月

24

日上午

9:

30

起至

15:00

停牌一天，并将于

2009

年

9

月

25

日披露相关事项并复牌。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